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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审计局文件
京审法发〔2021〕89 号

━━━━━━━━━━━━━━━━━━━━━━━━━━━━

北京市审计局关于印发

《北京市审计机关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通知

各区审计局，局属各部门、各单位：

《北京市审计机关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已经局领导审批通

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北京市审计局

2021 年 7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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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审计机关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第一章 总则

为规范审计机关对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根据国

家和本市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定本《北京市审计机关行政处罚

裁量基准》（以下简称《基准》）。

《基准》适用于北京市审计机关对违法行为的处罚裁量。

《基准》执法主体为北京市级和各区审计机关。

《基准》中各类违法行为依据社会危害性划定为 A、B、C 三

个基础裁量档次。其中：“违法行为本身社会危害性严重的”对

应 A档，“违法行为本身社会危害性一般的”对应 B档，“违法行

为本身社会危害性轻微的”对应 C档。

《基准》中，针对各类违法行为设定的基础裁量档，其对应

的裁量幅度为依法处罚的下限至上限，具体裁量基准见《处罚裁

量基准表》。

第二章 违法行为裁量档次

一、被审计单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以下简称

《审计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拒绝、拖延提供与审计事项有关

的资料，或者提供的资料不真实、不完整的，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审计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七

条进行处罚，基础裁量档为 B档和 C档，裁量幅度分为五个阶次：

1.不予行政处罚；2.对被审计单位给予通报批评或者警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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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被审计单位给予通报批评或者警告，并处 1.5 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 0.6 万元

以下罚款；4.对被审计单位给予通报批评或者警告，并处 1.5 万

元以上 3.5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

人员可以处 0.6 万元以上 1.4 万元以下罚款；5.对被审计单位给

予通报批评或者警告，并处 3.5 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罚款，对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1.4万元以上2万

元以下罚款。

二、被审计单位违反《审计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拒绝、阻

碍检查的，依据《审计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七条进行处罚，基础

裁量档为 B档和 C档，裁量幅度分为五个阶次：1.不予行政处罚；

2.对被审计单位给予通报批评或者警告；3.对被审计单位给予通

报批评或者警告,并处 1.5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 0.6 万元以下罚款；4.对被审计

单位给予通报批评或者警告,并处 1.5 万元以上 3.5 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可以处 0.6 万元以

上 1.4 万元以下罚款；5.对被审计单位给予通报批评或者警告,

并处 3.5 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 1.4 万元以上 2万元以下罚款。

三、被审计单位违反国家规定的财务收支行为，依据《审计

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进行处罚，基础裁量档为 A档，

裁量幅度分为三个阶次：1.对被审计单位给予通报批评或者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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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 1倍以上 1.5

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处 1.5 万元以下罚款；对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 0.6 万元以下

罚款；2.对被审计单位给予通报批评或者警告，有违法所得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 1.5 倍以上 3.5 倍以下的罚款；没

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处 1.5 万元以上 3.5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 0.6 万元以上

1.4 万元以下罚款；3.对被审计单位给予通报批评或者警告，有

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 3.5 倍以上 5倍以下

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处 3.5 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 1.4 万

元以上 2万元以下罚款。

四、单位违反《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九条第一款

第一项规定，截留、挪用国家建设资金的，依据《财政违法行为

处罚处分条例》第九条第一款进行处罚，基础裁量档为 A档，裁

量幅度为“没收违法所得，对单位给予警告或者通报批评”。

五、单位违反《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九条第一款

第二项规定，以虚报、冒领、关联交易等手段骗取国家建设资金

的，依据《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九条第一款进行处罚，

基础裁量档为 A档，裁量幅度为“没收违法所得，对单位给予警

告或者通报批评”。

六、单位违反《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九条第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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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项规定，违反规定超概算投资的，依据《财政违法行为处罚

处分条例》第九条第一款进行处罚，基础裁量档为 A档，裁量幅

度为“没收违法所得，对单位给予警告或者通报批评”。

七、单位违反《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九条第一款

第四项规定，虚列投资完成额的，依据《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

条例》第九条第一款进行处罚，基础裁量档为 A档，裁量幅度为

“没收违法所得，对单位给予警告或者通报批评”。

八、单位违反《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九条第一款

第五项规定，有其他违反国家投资建设项目有关规定的，依据《财

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九条第一款进行处罚，基础裁量档

为 A档，裁量幅度为“没收违法所得，对单位给予警告或者通报

批评”。

九、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及国家有关规定，擅自提供担保的，依据《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

分条例》第十条进行处罚，基础裁量档为 A档，裁量幅度为“没

收违法所得，对单位给予警告或者通报批评”。

十、国家机关违反国家有关账户管理规定，擅自在金融机构

开立、使用账户的，依据《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十一

条进行处罚，基础裁量档为 A档，裁量幅度为“没收违法所得，

对单位给予警告或者通报批评”。

十一、国家机关违反《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十二

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以虚报、冒领等手段骗取政府承贷或者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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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的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的，依据《财政违法行为

处罚处分条例》第十二条第一款进行处罚，基础裁量档为 A档，

裁量幅度为“没收违法所得，对单位给予警告或者通报批评”。

十二、国家机关违反《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十二

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滞留政府承贷或者担保的外国政府贷款、

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的，依据《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十

二条第一款进行处罚，基础裁量档为 A档，裁量幅度为“没收违

法所得，对单位给予警告或者通报批评”。

十三、国家机关违反《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十二

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截留、挪用政府承贷或者担保的外国政府

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的，依据《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

第十二条第一款进行处罚，基础裁量档为 A档，裁量幅度为“没

收违法所得，对单位给予警告或者通报批评”。

十四、国家机关违反《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十二

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有其他违反规定使用、骗取政府承贷或者

担保的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的，依据《财政违法行

为处罚处分条例》第十二条第一款进行处罚，基础裁量档为 A档，

裁量幅度为“没收违法所得，对单位给予警告或者通报批评”。

十五、企业和个人违反《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十

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隐瞒应当上缴的财政收入的，依据《财

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十三条第一款进行处罚，基础裁量

档为 A档，裁量幅度分为三个阶次：1.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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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并处不缴或者少缴财政收入 10%以上 20%以下的罚款；对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3000 元以上 1.5 万

元以下的罚款；2.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对企业并处不缴或

者少缴财政收入 10%以上 20%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1.5 万元以上 3.5 万元以下的罚款；3.

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对企业并处不缴或者少缴财政收入

20%以上 30%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 3.5 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的罚款。

十六、企业和个人违反《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十

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截留代收的财政收入的，依据《财政违

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十三条第一款进行处罚，基础裁量档为

A档，裁量幅度分为三个阶次：1.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对

企业并处不缴或者少缴财政收入 10%以上 20%以下的罚款；对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3000 元以上 1.5 万元

以下的罚款；2.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对企业并处不缴或者

少缴财政收入 10%以上 20%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1.5 万元以上 3.5 万元以下的罚款；3.

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对企业并处不缴或者少缴财政收入

20%以上 30%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 3.5 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的罚款。

十七、企业和个人违反《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十

三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有其他不缴或者少缴财政收入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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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十三条第一款进行处罚，

基础裁量档为 A档，裁量幅度分为三个阶次：1.给予警告，没收

违法所得，对企业并处不缴或者少缴财政收入 10%以上 20%以下

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3000 元

以上 1.5 万元以下的罚款；2.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对企业

并处不缴或者少缴财政收入 10%以上 20%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5万元以上3.5万元以下

的罚款；3.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对企业并处不缴或者少缴

财政收入 20%以上 30%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3.5 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的罚款。

十八、企业和个人违反《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十

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以虚报、冒领等手段骗取财政资金以及

政府承贷或者担保的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的，依据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进行处罚，基础

裁量档为 A档，裁量幅度分为三个阶次：1.给予警告，没收违法

所得，对企业处被骗取有关资金 10%以上 20%以下的罚款；对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3000 元以上 1.5 万元

以下的罚款；2.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对企业处被骗取有关

资金 20%以上 40%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 1.5 万元以上 3.5 万元以下的罚款；3.给予警告，

没收违法所得，对企业处被骗取有关资金 40%以上 50%以下的罚

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3.5 万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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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万元以下的罚款。

十九、企业和个人违反《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十

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挪用财政资金以及政府承贷或者担保的

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的，依据《财政违法行为处罚

处分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进行处罚，基础裁量档为 A档，裁量

幅度分为三个阶次：1.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对企业处被违

规使用有关资金 10%以上 20%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3000 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的罚款；2.

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对企业处被违规使用有关资金 10%以

上 20%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 1.5 万元以上 3.5 万元以下的罚款；3.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

得，对企业处被违规使用有关资金 20%以上 30%以下的罚款；对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3.5万元以上5万元

以下的罚款。

二十、企业和个人违反《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十

四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从无偿使用的财政资金以及政府承贷或

者担保的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中非法获益的，依据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进行处罚，基础

裁量档为 A档，裁量幅度分为三个阶次：1.给予警告，没收违法

所得，对企业处被骗取有关资金 10%以上 20%以下的罚款或者被

违规使用有关资金 10%以上 20%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3000 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的罚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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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对企业处被骗取有关资金 20%以上 40%

以下的罚款或者被违规使用有关资金 10%以上 20%以下的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5万元以上3.5

万元以下的罚款；3.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对企业处被骗取

有关资金 40%以上 50%以下的罚款或者被违规使用有关资金 20%

以上 30%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 3.5 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十一、企业和个人违反《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

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有其他违反规定使用、骗取财政资金

以及政府承贷或者担保的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行为

的，依据《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进行处

罚，基础裁量档为 A档，裁量幅度分为三个阶次：1.给予警告，

没收违法所得，对企业处被骗取有关资金 10%以上 20%以下的罚

款或者被违规使用有关资金 10%以上 20%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3000 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

的罚款；2.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对企业处被骗取有关资金

20%以上 40%以下的罚款或者被违规使用有关资金10%以上 20%以

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1.5 万

元以上 3.5 万元以下的罚款；3.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对企

业处被骗取有关资金 40%以上 50%以下的罚款或者被违规使用有

关资金 20%以上 30%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 3.5 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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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单位和个人违反《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

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违反规定印制财政收入票据的，依据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进行处罚，基础

裁量档为 A档，裁量幅度分为三个阶次：1.没收违法所得，对单

位处 5000 元以上 2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3000 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的罚款；2.没收

违法所得，对单位处 2万元以上 6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5万元以上3.5万元以下的

罚款；3.没收违法所得，对单位处 6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3.5 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十三、单位和个人违反《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

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转借、串用、代开财政收入票据的，

依据《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进行处罚，

基础裁量档为 A档，裁量幅度分为三个阶次：1.没收违法所得，

对单位处 5000 元以上 2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3000 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的罚款；2.

没收违法所得，对单位处 2万元以上 6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5万元以上3.5万元以

下的罚款；3.没收违法所得，对单位处 6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3.5 万元

以上 5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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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单位和个人违反《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

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伪造、变造、买卖、擅自销毁财政收

入票据的，依据《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

进行处罚，基础裁量档为 A档，裁量幅度分为三个阶次：1.没收

违法所得，对单位处 5000 元以上 2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3000 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

的罚款；2.没收违法所得，对单位处 2万元以上 6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1.5 万元以上

3.5 万元以下的罚款；3.没收违法所得，对单位处 6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3.5 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十五、单位和个人违反《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

十六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伪造、使用伪造的财政收入票据监

（印）制章的，依据《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十六条第

一款进行处罚，基础裁量档为 A档，裁量幅度分为三个阶次：1.

没收违法所得，对单位处 5000 元以上 2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3000 元以上 1.5 万元

以下的罚款；2.没收违法所得，对单位处 2万元以上 6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1.5 万元

以上 3.5 万元以下的罚款；3.没收违法所得，对单位处 6万元以

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 3.5 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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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单位和个人违反《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

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有其他违反财政收入票据管理规定的

行为，依据《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进行

处罚，基础裁量档为 A档，裁量幅度分为三个阶次：1.没收违法

所得，对单位处 5000 元以上 2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3000 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的罚

款；2.没收违法所得，对单位处 2万元以上 6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5万元以上3.5

万元以下的罚款；3.没收违法所得，对单位处 6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3.5 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十七、单位和个人违反《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

十七条规定，违反财务管理的规定，私存私放财政资金或者其他

公款的，依据《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十七条进行处罚，

基础裁量档为 A档，裁量幅度分为三个阶次：1.没收违法所得，

对单位处 3000 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2000 元以上 6000 元以下的罚款；2.

没收违法所得，对单位处 1.5 万元以上 3.5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6000 元以上 1.4 万

元以下的罚款；3.没收违法所得，对单位处 3.5 万元以上 5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1.4

万元以上 2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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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单位和个人违反《北京市审计条例》第三十七条第

二款规定，不如实向审计机关反映情况的，依据《北京市审计条

例》第四十一条处罚，基础裁量档为 C档，裁量幅度分为两个阶

次：1.不予行政处罚；2.给予通报批评或者警告。

二十九、单位违反《北京市内部审计规定》第四条规定，未

建立健全内部审计制度的，依据《北京市内部审计规定》第二十

八条处罚，基础裁量档为 C档，裁量幅度分为两个阶次：1.不予

行政处罚；2.给予通报批评。

三十、财政收入执收单位违反《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

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违反规定设立财政收入项目的，依据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三条第一款进行处罚，基础裁

量档为 A档，裁量幅度为“对单位给予警告或者通报批评”。

三十一、财政收入执收单位违反《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

例》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擅自改变财政收入项目的范围、

标准、对象和期限的，依据《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三

条第一款进行处罚，基础裁量档为 A档，裁量幅度为“对单位给

予警告或者通报批评”。

三十二、财政收入执收单位违反《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

例》第三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对已明令取消、暂停执行或者降

低标准的财政收入项目，仍然依照原定项目、标准征收或者变换

名称征收的，依据《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三条第一款

进行处罚，基础裁量档为 A档，裁量幅度为“对单位给予警告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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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通报批评”。

三十三、财政收入执收单位违反《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

例》第三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缓收、不收财政收入的，依据《财

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三条第一款进行处罚，基础裁量档

为 A档，裁量幅度为“对单位给予警告或者通报批评”。

三十四、财政收入执收单位违反《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

例》第三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擅自将预算收入转为预算外收入

的，依据《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三条第一款进行处罚，

基础裁量档为 A档，裁量幅度为“对单位给予警告或者通报批

评”。

三十五、财政收入执收单位违反《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

例》第三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有其他违反国家财政收入管理规

定的行为的，依据《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三条第一款

进行处罚，基础裁量档为 A档，裁量幅度为“对单位给予警告或

者通报批评”。

三十六、财政收入执收单位违反《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

例》第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隐瞒应当上缴的财政收入的，依

据《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四条第一款进行处罚，基础

裁量档为 A档，裁量幅度为“对单位给予警告或者通报批评”。

三十七、财政收入执收单位违反《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

例》第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滞留、截留、挪用应当上缴的财

政收入的，依据《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四条第一款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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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处罚，基础裁量档为 A档，裁量幅度为“对单位给予警告或者

通报批评”。

三十八、财政收入执收单位违反《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

例》第四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坐支应当上缴的财政收入的，依

据《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四条第一款进行处罚，基础

裁量档为 A档，裁量幅度为“对单位给予警告或者通报批评”。

三十九、财政收入执收单位违反《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

例》第四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不依照规定的财政收入预算级次、

预算科目入库的，依据《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四条第

一款进行处罚，基础裁量档为 A档，裁量幅度为“对单位给予警

告或者通报批评”。

四十、财政收入执收单位违反《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

第四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违反规定退付国库库款或者财政专户

资金的，依据《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四条第一款进行

处罚，基础裁量档为 A档，裁量幅度为“对单位给予警告或者通

报批评”。

四十一、财政收入执收单位违反《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

例》第四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有其他违反国家财政收入上缴规

定的行为的，依据《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四条第一款

进行处罚，基础裁量档为 A档，裁量幅度为“对单位给予警告或

者通报批评”。

四十二、财政部门、国库机构违反《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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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第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延解、占压应当上解的财政收

入的，依据《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五条第一款进行处

罚，基础裁量档为 A档，裁量幅度为“对单位给予警告或者通报

批评”。

四十三、财政部门、国库机构违反《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

条例》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不依照预算或者用款计划核拨

财政资金的，依据《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五条第一款

进行处罚，基础裁量档为 A档，裁量幅度为“对单位给予警告或

者通报批评”。

四十四、财政部门、国库机构违反《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

条例》第五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收纳、划分、留解、退付国库

库款或者财政专户资金的，依据《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

第五条第一款进行处罚，基础裁量档为 A档，裁量幅度为“对单

位给予警告或者通报批评”。

四十五、财政部门、国库机构违反《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

条例》第五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将应当纳入国库核算的财政收

入放在财政专户核算的，依据《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

五条第一款进行处罚，基础裁量档为 A档，裁量幅度为“对单位

给予警告或者通报批评”。

四十六、财政部门、国库机构违反《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

条例》第五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擅自动用国库库款或者财政专

户资金的，依据《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五条第一款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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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处罚，基础裁量档为 A档，裁量幅度为“对单位给予警告或者

通报批评”。

四十七、财政部门、国库机构违反《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

条例》第五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有其他违反国家有关上解、下

拨财政资金规定的行为的，依据《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

第五条第一款进行处罚，基础裁量档为 A档，裁量幅度为“对单

位给予警告或者通报批评”。

四十八、国家机关违反《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六

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以虚报、冒领等手段骗取财政资金的，依

据《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六条第一款进行处罚，基础

裁量档为 A档，裁量幅度为“对单位给予警告或者通报批评”。

四十九、国家机关违反《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六

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截留、挪用财政资金的，依据《财政违法

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六条第一款进行处罚，基础裁量档为 A档，

裁量幅度为“对单位给予警告或者通报批评”。

五十、国家机关违反《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六条

第一款第三项规定，滞留应当下拨的财政资金的，依据《财政违

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六条第一款进行处罚，基础裁量档为 A

档，裁量幅度为“对单位给予警告或者通报批评”。

五十一、国家机关违反《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六

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扩大开支范围，提高开支标准的，依据《财

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六条第一款进行处罚，基础裁量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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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A档，裁量幅度为“对单位给予警告或者通报批评”。

五十二、国家机关违反《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六

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有其他违反规定使用、骗取财政资金的行

为的，依据《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六条第一款进行处

罚，基础裁量档为 A档，裁量幅度为“对单位给予警告或者通报

批评”。

五十三、财政预决算的编制部门和预算执行部门违反《财政

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虚增、虚减

财政收入或者财政支出的，依据《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

第七条第一款进行处罚，基础裁量档为 A档，裁量幅度为“对单

位给予警告或者通报批评”。

五十四、财政预决算的编制部门和预算执行部门违反《财政

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七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编制、批复预

算或者决算的，依据《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七条第一

款进行处罚，基础裁量档为 A档，裁量幅度为“对单位给予警告

或者通报批评”。

五十五、财政预决算的编制部门和预算执行部门违反《财政

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七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调整预算的，

依据《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七条第一款进行处罚，基

础裁量档为 A档，裁量幅度为“对单位给予警告或者通报批评”。

五十六、财政预决算的编制部门和预算执行部门违反《财政

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七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调整预算级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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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预算收支种类的，依据《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七

条第一款进行处罚，基础裁量档为 A档，裁量幅度为“对单位给

予警告或者通报批评”。

五十七、财政预决算的编制部门和预算执行部门违反《财政

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七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动用预算预备

费或者挪用预算周转金的，依据《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

第七条第一款进行处罚，基础裁量档为 A档，裁量幅度为“对单

位给予警告或者通报批评”。

五十八、财政预决算的编制部门和预算执行部门违反《财政

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七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违反国家关

于转移支付管理规定的行为的，依据《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

例》第七条第一款进行处罚，基础裁量档为 A档，裁量幅度为“对

单位给予警告或者通报批评”。

五十九、财政预决算的编制部门和预算执行部门违反《财政

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七条第一款第七项规定，有其他违反

国家有关预算管理规定的行为的，依据《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

条例》第七条第一款进行处罚，基础裁量档为 A档，裁量幅度为

“对单位给予警告或者通报批评”。

六十、国家机关违反国有资产管理的规定，擅自占有、使用、

处置国有资产的，依据《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八条进

行处罚，基础裁量档为 A档，裁量幅度为“对单位给予警告或者

通报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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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织及其工作人员有财政违

法行为的，依照第九条至第十四条、第四十八条至第五十二条及

第六十条的规定执行；但其在经营活动中的财政违法行为，依照

第十五条至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执行。

第三章 实施裁量基准制度的要求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违法行为轻微并

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或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

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

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对按照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进行处罚的重大、疑难和复杂案

件，应当通过集体讨论，才能做出处理决定。

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对不予行政处罚情形和行政处罚程序

有特别规定的，按照其规定执行。

本《基准》及对应的《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表》自印发之日起

施行，原《北京市审计机关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京审法发〔2015〕

129 号）同时废止。

附件：北京市审计机关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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